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第 A / Y L - P H / 1 0 6 7 號
考慮日期： 2 0 2 5 年 7 月 4 日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許可申請

申請編號 A / Y L - P H / 1 0 6 7

申請人 ： 鄧啓駿先生 (由志科有限公司代表 )

地點 ： 元朗八鄉第 1 1 1 約地段第 3 0 0 3 號 D 分段及第 3 0 0 5 號餘
段

地盤面積 ：  1 1 7 平方米

契約 ： 集體政府租契 (批租作農業用途 )

圖則 ： 《八鄉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 / Y L - P H / 1 1》

用途地帶 ： 「住宅 (丁類 )」地帶 (佔申請地點約 5 6 % )
[ 限 於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0 . 2 倍 及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兩 層

( 6 米 ) ]

「鄉村式發展」地帶 (佔申請地點約 4 4 % )
[限於最高建築物高度三層 ( 8 . 2 3 米 ) ]

申請事項 ：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1 . 建議

1.1 申請人獲原居民代表證實為八鄉橫台山的原居民 1，現申

請 規 劃許 可， 擬在 申請地 點興建 一 幢 新界 豁 免管 制屋 宇

(小型屋宇 )。申請地點位於《八鄉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
號 S / Y L - P H / 1 1》（「下稱「分區計劃大綱圖」）上 部分
劃為 「住宅 (丁類 )」地帶 ( 約 5 6 % )及部 分劃為「鄉村式

1 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表示，當局已審視申請人是否具備獲批建造小型屋宇的資

格，並證實申請人為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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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地帶 (約 4 4 % )的地方 (圖 A - 1 及 A - 2 a )。根據該分
區計劃大綱圖的《註釋》，「屋宇 (只限新界豁免管制屋
宇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屬於經常准許的用途；「屋
宇 (未另有列明者 )」 (即「屋宇 (只限重建；現有屋宇的加
建、改動及／或修改 )除外 )則屬於「住宅 (丁類 )」地帶的
第二欄用途，必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城規會」 )
的規劃許可。申請地點現時空置，並長滿雜草 (圖 A - 4 )。

1.2 擬建小型屋宇的詳情如下：

總樓面面積 ： 1 9 5 . 0 9 平方米
層數 ： 3 層
建築物高度 ： 8 . 2 3 米
有蓋面積 ： 6 5 . 0 3 平方米

1.3 申請地點可經一條區內路徑前往錦田公路 (圖 A - 1 )。申請
人 表 示， 申請 地點 的露天 範圍會 用 作 闢設 花 園及 通道 之

用。申請地點將設有化糞池，供擬建小型屋宇使用。申請

人提交的平面圖載於繪圖 A - 1。

1.4 申請人為支持其申請，提交了以下文件：

( a ) 二零二五年五月九日及二零二五年五月十

三日收到的申請表格連相關文件

(附錄 I )

( b )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收到的進一步資

料 *
(附錄 I a )

*獲接納及豁免公布及重新計算法定時限的規定

2 .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申請人為支持其申請而提出的理據詳載於申請表格及進一步資

料 (附錄 I 及 I a )。有關理據撮錄如下：

( a ) 申請人是橫台山永寧里的原居民，亦是申請地點的唯一的

土地擁有人。根據現行政策，他有權申請興建小型屋宇。

( b ) 申 請 地 點 橫跨 「鄉 村 式發 展」 地 帶 及 「住 宅 ( 丁類 ) 」 地
帶 。 雖 然 擬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覆 蓋 範 圍 有 超 過 5 0 % ( 即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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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 )坐落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但擬議覆蓋範圍坐
落在認可鄉村的「鄉村範圍」外。因此，地政總署建議申

請人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以便處理擬建小型屋宇的

申請。

( c ) 雖然擬建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位於「鄉村範圍」外，但有

約 6 0 % 坐 落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 。 根 據 經 修 訂 的
《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

準則》，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

多於 5 0 % 坐落在「鄉村範圍」外，但不少於  5 0 % 坐落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而且「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

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不應求，在符合其他準則

的情況下，申請則可從優考慮。

( d ) 申請地點鄰近現有的緊急車輛通道及消防栓。申請人將在
擬建小型屋宇安裝合適的消防裝置，而有關情況會符合消

防處的要求。

3 . 遵守有關「取得擁有人的同意╱向擁有人發給通知」的規定

申請人是唯一的「現行土地擁有人」。有關的詳細資料會備存

於會議席上，供委員查閱。

4 . 評審準則

「 評 審新界 豁 免管 制 屋宇 ／ 小型屋 宇 發展 規劃 申 請的臨 時準

則」 (下稱「臨時準則」 )在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次頒
布。「臨時準則」的最新版本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頒布，載

於附錄 I I。

5 . 背景

申請地點現時並無涉及規劃執管行動。

6 . 先前的申請

申請地點並不涉及任何先前的規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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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同類申請

7.1 自「臨時準則」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次頒布以

來 ， 位 於 同一 「住 宅 ( 丁類 ) 」 地 帶內 或橫 跨同 一 「住 宅
( 丁 類 ) 」地 帶及「 鄉 村 式 發展 」 地帶 申請 地點附 近的 地
方，有三宗興建小型屋宇的同類申請，涉及兩幅用地。當

中有一宗申請獲得批准，另有兩宗經城規會覆核後遭駁回

或被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小組委員會」 )
拒絕。該些同類申請的詳情撮述於附錄 I I I，所涉地點在
圖 A - 1 顯示。

獲批准的申請

7.2 申請編號 A / Y L - P H / 5 4 0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在有附
帶條件的情況下獲小組委員會批准 (即在城規會自二零一
五年八月起正式採取較為審慎的態度審批小型屋宇申請前

獲 批 2 ) ，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為 這 宗 申 請 大 致 符 合 「 臨 時 準
則」；擬議發展與周邊地區並非不相協調及與「住宅 (丁
類 )」地帶的規劃意向並無牴觸；以及相關的政府部門對
這宗申請沒有反對或沒有負面意見。

被拒絕的申請

7.3 其餘兩宗申請 (編號 A / Y L - P H / 7 9 8 及 8 3 5 )位於劃為「住
宅 (丁類 )」地帶的同一申請地點，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四月
經城規會覆核後遭駁回，以及於二零二零年四月被小組委

員 會 拒絕 ，理 由主 要是擬 議發展 不 符 合「 臨 時準 則」 ；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為

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

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把小型屋宇發展集中在「鄉村式

發展」地帶內，會較為合適；以及沒有特殊情況支持當局

批准這宗申請。

2 在考慮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是否普遍供不應求時，除其他因素外，較着重由地政

總署提供的尚未處理小型屋宇申請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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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圖 A - 1 至 A - 4 )

8.1 申請地點：

( a ) 空置，並長滿雜草；

( b ) 位於橫台山永寧里東南部的邊緣，且完全位於任何

認可鄉村的「鄉村範圍」以外；以及

( c ) 可由經一條區內路徑前往錦田公路。

8.2 周邊地區以鄉郊特色為主，主要作露天貯物／貯物場 (其中
一個露天貯物場持有根據申請編號 A / Y L - P H / 9 3 7 獲批給的
有效規劃許可 )和貨倉用途，夾雜一些住用構築物、停車
場、汽車維修工場、餐廳、空地、林地及草地。

9 . 規劃意向

9.1 「住宅 (丁類 )」地帶的規劃意向，主要是透過把現有的臨
時構築物重建作永久建築物，以改善鄉郊地區現有的臨時

構築物。設立此地帶的目的，亦是要作低層、低密度的住

宅發展，但這類發展須獲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

9.2 「鄉村式發展」地帶的規劃意向，是就現有的認可鄉村和

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此地帶內的土地，主要

預算供原居村民興建小型屋宇之用。設立此地帶的目的，

亦是要把鄉村式發展集中在此地帶內，使發展模式較具條

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

濟效益。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地面一層，有多項配合村

民 需 要和 鄉村 發展 的商業 和社區 用 途 列為 經 常准 許的 用

途。其他商業、社區和康樂用途，如向城規會申請許可，

或會獲得批准。

1 0 .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

10.1 這 宗 申 請 已 根 據 「 臨 時 準 則 」 所 詳 載 的 評 審 準 則 ( 附 錄
I I )予以評估。有關評估撮錄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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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是 否 備註

1. 在「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

— 擬建小型屋宇

的覆蓋範圍

— 申請地點

60%

44%

40%

56%

— 擬建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約有

40%在「住宅 (丁類 )」地帶
內。

— 申請地點約有 56%的地方在
「住宅(丁類)」地帶內。

2. 在「鄉村範圍」
內？

— 擬建小型屋宇

的覆蓋範圍

— 申請地點

－

－

100%

100%

— 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表示，

申請地點不在任何認可鄉村的

「鄉村範圍」內。

3. 「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有足夠土

地應付小型屋宇

需求 (尚未處理的
小型屋宇申請和

未來十年的小型

屋宇需求)？

ü 所需土地

— 應付橫台山的小型屋宇需求所

需的土地：約 27.6 公頃(相等
於 1 105 幅小型屋宇用地)。橫
台山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

有 85 宗，預計該村未來十年
的小型屋宇需求量約為 1 020
幢。

可供使用土地

— 橫台山「鄉村式發展」地帶內

有土地可供應付小型屋宇需

求：約 27.9 公頃 ( 相 等 於
1 116 幅小型屋宇用地 )(圖
A-2b)。

「鄉村式發展」

地帶內有足夠土

地應付尚未處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請？

ü

4. 符 合 「 住 宅 ( 丁
類 )」地帶的規劃
意向？

ü — 擬建小型屋宇與「住宅 (丁
類 )」地帶的規劃意向並無牴
觸。

5. 與周邊地區／發
展 項 目 互 相 協

調？

ü — 申請地點的周邊地區饒富鄉郊

特色，主要作露天貯物／貯物

場及貨倉用途，夾雜一些住宅

構築物、停車場、汽車維修工

場、餐廳、空地、林地及草

地，因此，擬建小型屋宇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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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是 否 備註

圍 環 境 並 非 不 相 協 調 ( 圖
A-2a)。

6. 在集水區內？ ü — 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不反對

這宗申請。

7. 佔用已規劃的道
路網及公共工程

的範圍？

ü

8. 有需要設置消防
裝置及緊急車輛

通道？

ü — 消防處處長原則上不反對這宗

申請，條件是擬建小型屋宇不

得佔用根據地政總署記錄的任

何現有緊急車輛通道或在這宗

申請中已規劃的緊急車輛通

道。申請人須遵守地政總署編

訂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消防

安全規定指引》。

9. 交通影響？ ü — 從交通工程的角度而言，運輸

署署長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

— 運輸署署長認為小型屋宇的發

展應盡量局限在「鄉村式發

展」地帶內。雖然預計擬議的

發展不會令交通量大幅增加，

但若批准這類擬在「鄉村式發

展」地帶外進行的發展，會為

日後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

例，對交通造成的累積不良影

響亦可能會很大。儘管如此，

這宗申請僅涉及興建一幢小型

屋宇，因此從交通角度而言可

予容忍。

10.排水影響？ ü — 從公共排水的角度而言，渠務

署總工程師／新界北原則上不

反對這宗申請。

11.排污影響？ ü — 環境保護署署長 (下稱「環保
署署長」 )表示，由於擬建小
型屋宇規模小，這宗申請不大

可能造成嚴重污染，因此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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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是 否 備註

對這宗申請。

12.景觀影響？ ü — 從景觀規劃的角度而言，規劃

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

園境對這宗申請沒有負面意

見。預計擬議發展不會對景觀

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13.由民政事務處轉
達的區內人士反

對意見？

ü — 民政事務總署元朗民政事務專

員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截至

諮詢期結束，元朗民政事務處

並無接獲由當區人士提出的意

見。

10.2 上文第 1 0 . 1段已收錄下列政府部門的意見，這些政府部門
提出的詳細意見載於附錄 I V。

( a ) 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

( b ) 消防處處長；

( c ) 運輸署署長；

( d ) 路政署總工程師／新界西；

( e ) 環保署署長；

( f )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以及

( g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巿設計及園境。

10.3 下列政府部門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意見：

( a ) 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以及

( b ) 土木工程拓展署西拓展處處長。

1 1 .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

城 規 會在二 零 二五 年 五月 十 六日公 布 這宗 申請 ， 以供公 眾查

閱。在法定公眾查閱期內，城規會收到一份由個別人士提交的

公眾意見，就這宗申請表達關注，指申請地點先前不曾獲批給

規劃許可；以及「鄉村式發展」地帶有足夠土地可供興建小型

屋 宇 ， 因 為 該 地 帶 內 大 部 分 土 地 現 時 用 作 泊 車 用 途 ( 附 錄
V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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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12.1 這宗申請擬在申請地點興建一幢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
屋 宇 ) 。 申 請 地 點 有 部 分 劃 為 「 住 宅 ( 丁 類 ) 」 地 帶
( 5 6 % ) ， 有 部 分 則 劃 為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 4 4 % ) ( 圖
A - 2 a )。儘管擬議小型屋宇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屬經
常准許的用途，但該用途在「住宅 (丁類 )」地帶內須向城
規會申請規劃許可。擬議小型屋宇與「住宅 (丁類 )」地帶
的規劃意向並無牴觸，而現時位於「住宅 (丁類 )」地帶內
的申請地點或其附近一帶亦沒有已知的長遠發展計劃。

12.2 申請地點現時空置，並長滿雜草。周邊地區具鄉郊特色，
主要作露天貯物／貯物場及貨倉用途，夾雜一些住用構築

物、停車場、汽車維修工場、餐廳、空地、林地及草地，

因此，在申請地點興建擬議小型屋宇並非不相協調。規劃

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預料擬議小型屋宇不會

對 景 觀造 成嚴 重的 負面影 響，並 對 這 宗申 請 沒有 負面 意

見。運輸署署長認為，雖然批准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外

興建擬議小型屋宇，會為日後的同類申請立下不良先例，

但這宗申請僅涉及興建一幢小型屋宇，從交通的角度而言

可予容忍，因此不反對申請。至於其他獲諮詢的相關政府

部門，包括環保署署長、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消防

處處長和水務署總工程師／建設，則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

或沒有負面意見。

12.3 關於「臨 時準則」 (附錄 I I )方面，擬議小型屋宇的整個
覆 蓋 範圍 並非 坐落 在任何 認可鄉 村 的 「鄉 村 範圍 」界 線

內，但有約 6 0 %的覆蓋範圍坐落在「鄉村式發展」地帶
內 (圖 A - 2 a )。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表示，橫台山尚未
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有 8 5 宗，而預計未來十年的小型屋
宇需求量約為 1  0 2 0 幢。根據規劃署的最新估算，在相關
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有約 2 7 . 9 公頃土地 (相等於大約
1  1 1 6 幅小型屋宇用地 )可供使用 (圖 A - 2 b )。因此，「鄉
村式發展」地帶內有足夠土地應付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

請，甚至足以應付未來十年的小型屋宇需求。不過，自二

零一五年八月起，城規會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審批小型屋宇

發展申請，在考慮可供應付小型屋宇需求的土地是否普遍

供不應求時，會更着重地政總署所提供的尚未處理小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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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申 請數 字。 由於 「鄉村 式發展 」 地 帶仍 有 土地 可供 使

用，為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

服 務 的提 供方 面較 具經濟 效益， 把 小 型屋 宇 發展 集中 在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會較為合適。儘管這宗申請所涉

的小型屋宇覆蓋範圍完全坐落在「鄉村範圍」外，並有不

少於 5 0 % (即約 6 0 % )坐落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但
不建議從優考慮這宗申請。

12.4 申 請 地 點 附近 的同 一 「住 宅 ( 丁類 ) 」 地 帶 及 「鄉 村式 發
展」地帶內有一宗擬議小型屋宇的同類申請。該宗申請在

二零零七年獲小組委員會批准，但當時城規會尚未如上文

第 7 . 2 段所述，正式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審批申請。由於有
關鄉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可供使用，批准

同類申請的規劃情況不適用於這宗申請。

12.5 關於上文第 1 1 段所述的公眾意見，上述政府部門意見和
規劃評估亦適用。

1 3 . 規劃署的意見

13.1 基於第 1 2 段所作的評估，並考慮到上文第 1 1 段所述的
公眾意見，規劃署不支持這宗申請，理由如下：

橫台山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主要預算用作興建小

型屋宇的土地可供使用。為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

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把擬

議 小 型屋宇 發 展集 中在「 鄉村式發 展 」地 帶內 會 較為 合

適。

13.2 反之，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建議許可有效期
應至二零二九年七月四日止。除非在該日期前，所批准的

發展已經展開或有關的許可已續期，否則有關的許可會於

該日期後停止生效。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錄 V。

1 4 . 請求作出決定

14.1 請小組委員會考慮這宗申請，並決定批給還是拒絕批給許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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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請委員建議應給予申請
人什麼拒絕理由。

14.3 反之，倘小組委員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請委員考慮須在
規 劃 許 可 加 上 哪 些 附 帶 條 件 和 指 引 性 質 的 條 款 ( 如 有 的
話 )，以及許可有效期應於何時屆滿。

1 5 . 附件

附錄 I 二零二五年五月九日及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三日收

到的申請表格連相關文件

附錄 I a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收到的進一步資料

附錄 I I 相關的「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

規劃申請的臨時準則」

附錄 I I I 同類申請

附錄 I V 相關政府部門的詳細意見

附錄 V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附錄 V I 公眾意見

繪圖 A - 1 布局設計圖

圖 A - 1 位置圖

圖 A - 2 a 平面圖

圖 A - 2 b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預計可供發展小型屋宇

的土地數量

圖 A - 3 航攝照片

圖 A - 4 實地照片

規劃署

二零二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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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規劃文件 
 

按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於 

 

新界元朗八鄉 DD111 LOT NO. 3003 S.D 和 3005 RP 

 

申請作 「興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用途 

 

地帶：鄉村式發展 & 住宅(丁類) 

 

申請範圍面積︰約 117 平方米 

 

 

 

 

 

 

 

 

 

 

 

 

 

 

  



 

行政摘要 

 

依據城規條例第 16 條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擬在新界元朗八鄉 DD111 LOT NO. 3003 

S.D 和 3005 RP，八鄉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YL-PH/11，「鄉村式發展」和「住宅(丁

類)」地帶內申請作為「擬議興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依據地政總署鄉村改善組於 2009 年所頒佈的「在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下之認可鄉村名冊」

資料顯示，橫台山屬於位於元朗區的獲認可鄉村，擁有申請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

權利。 

 

根據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準則(2007 年 9 月 7 日修訂

版)，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多於 50% 坐落在鄉村範圍外，

但不少於 50% 坐落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在符合其他準則的情況下，申請可從優

考慮。 

 

提出是次規劃申請的申請人為新界元朗八鄉橫台山永寧里原居民，居於橫台山永寧里

村內，申請地點屬他的唯一擁有土地，但由於申請地點內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有部份(約

40%)位於住宅(丁類)地帶內，元朗地政處要求申請人須先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

可，才會繼續跟進處理其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申請，因此申請人現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

出是次申請，以祈獲得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之許可，加上是次規劃申請不會對申請

地點所在地帶的規劃意向造成影響，因此希望貴署可以酌情批准是次申請。 

 

 

 

 

  





申請概要 

申請地點位於新界八鄉橫台山永寧里範圍內，申請人為新界元朗八鄉橫台山永寧里原

住民，申請地點面積約 117 平方米，其中會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1 幢，

屋宇上蓋面積約 65.03 平方米，高度不超過約 8.23 米。 

隨件附上有關文件及圖則，以茲證明及參考。 



SCALE 1: 1000

N

申請地點

錦田公路

消防栓: 9091

緊急車輛通道圖則：

緊急車輛通道





 

附件(六) 緊急車輛通道圖則 

 

申請地點30米範圍內有一條合適的現有緊急車輛通道，通道闊度及高度均符合消防處

要求，距離申請地點100米範圍內有1個標準柱型消防栓，可為申請地點提供消防供水。 

 

 

 

 

 

  



SCALE 1: 1000

N

申請地點

錦田公路

消防栓: 9091

緊急車輛通道圖則：

緊急車輛通道



 

附件(七) 擬議消防裝置圖則 

 

申請地點內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將裝設有適合的消防裝置，當中包括火警偵測系統

及滅火筒，有關裝置將會由合資格的消防承辦商進行安裝。 

 

 

 

 



D

D

D

D

D

D

D

申請地點

小
型
屋
宇

陽
台

擬議滅火筒位置

擬議內部消防裝置

煙霧偵測器

NOT TO SCALE

D 5公斤乾粉式滅火筒

擬議消防裝置圖則



致：城市規劃委員會 

 

 

有關 A/YL-PH/1067 規劃申請補充資料 

 

 

 獲授權代理人現就近日政府部門人員所提出的意見，提出以下補充/澄清： 

 

1. 提供場地佈局圖則。 

 

 

 

 

 

 

 

 

 

 

 

獲授權代理人： 志科有限公司 

通訊地址：  新界元朗八鄉橫台山新村 40D 

傳真號碼：  2488 4772 

聯絡電話：  9800 1037 

電郵地址：  chiefforce001@hotmail.com 

日期：   2025 年 05 月 13 日 

 



NOT TO SCALE

申請地點

小
型
屋
宇

陽
台

露天地方作花園和通道之用
面積約52平方米



致：城市規劃委員會 

有關 A/YL-PH/1067 規劃申請補充資料 

獲授權代理人現就近日政府部門人員所提出的意見，提出以下補充/澄清： 

1. 修正附帶規劃文件部份內容。

獲授權代理人： 

通訊地址：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日期： 

志科有限公司

2025 年 06 月 27 日

鄉郊及新市鎮規劃⼩組委員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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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依據城規條例第 16 條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擬在新界元朗八鄉 DD111 LOT NO. 3003 

S.D 和 3005 RP，八鄉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S/YL-PH/11，「鄉村式發展」和「住宅(丁

類)」地帶內申請作為「擬議興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依據地政總署鄉村改善組於 2009 年所頒佈的「在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下之認可鄉村名冊」

資料顯示，橫台山屬於位於元朗區的獲認可鄉村，擁有申請興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

權利。 

 

根據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準則(2007 年 9 月 7 日修訂

版)，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多於 50% 坐落在鄉村範圍外，

但不少於 50% 坐落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而且「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用作發展

小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不應求，在符合其他準則的情況下，申請可從優考慮。 

 

提出是次規劃申請的申請人為新界元朗八鄉橫台山永寧里原居民，居於橫台山永寧里

村內，申請地點屬他的唯一擁有土地，雖然申請地點位置座落在鄉村範圍外，但由於

申請地點內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有部份(約 40%)位於住宅(丁類)地帶內，元朗地政處要

求申請人須先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才會繼續跟進處理其新界豁免管制屋

宇申請，因此申請人現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是次申請，以祈獲得興建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之許可，加上是次規劃申請不會對申請地點所在地帶的規劃意向造成影響，因此

希望貴署可以酌情批准是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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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準則」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頒布 )

( a ) 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不小於 5 0 %
坐落在認可鄉村的鄉村範圍內，而且「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

用 作 發展小 型 屋宇 的 土地 普 遍供不 應 求， 申請 則 或可從 寬考

慮；

( b ) 倘擬建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多於 5 0 %坐
落在鄉村範圍外，但不小於 5 0 %坐落在「鄉村式發展」地帶
內，而且「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普

遍供不應求，在符合其他準則的情況下，申請則可從優考慮；

( c ) 倘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發展的覆蓋範圍多於 5 0 %坐
落在鄉村範圍和「鄉村式發展」地帶外，申請通常不獲批准，

但情況非常特殊者除 外 (例如申請地點的契約訂明其性質為屋
地，或批准有關申請有助達到某些規劃目標，例如淘汰合法但

厭惡性的現有用途等 )；

( d )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申請倘涉及有效期已屆滿的規劃

許可，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一般而言，擬議發展如不符合準

則的規定，通常不獲批准。不過，倘個案情況特殊而有充分理

由，例如申請地點屬現有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之間的

騰空地盤，或批准小型屋宇的處理程序已處於後期階段，申請

則或可從寛考慮；

( e ) 倘申請地點會興建多於一幢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上

述準則的應用以每幢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為基礎；

( f ) 擬議發展不應影響申請地點所在地帶的規劃意向；

( g ) 擬 議 發展應 在 土地 用 途、 規 模、設 計 和布 局各 方 面與附 近地

區／發展互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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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擬議發展不應佔用已規劃作道路網的土地，也不應在交通、環

境、景觀、排水、污水收集和土力工程各方面，對附近地區造

成不良影響。任何上述可能出現的不良影響應予以紓緩，直至

情況符合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

( i ) 擬議發展倘坐落在集水區內，則應該可接駁至該區現有或已計

劃鋪設的污水收集系 統，但情況非常特殊者除外 (例如申請 地
點的契約訂明其性質為屋地，或申請人能證明該集水區內的水

質不會受擬議發展所影響 ^ )；

( j ) 倘有需要提供消防裝置和緊急車輛通道，有關裝置和通道必須

配合發展規模和符合相關標準；以及

( k ) 申請必須符合有關政府部門所有其他法定或非法定的要求，並

因應申請地點所屬的土地用途地帶類別，遵守其他相應的城市

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即 申 請 人能證 明 由擬 議 發展 產 生的排 放 物符 合《 水 污染管 制條

例》技術備忘錄所訂定的排放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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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部分範圍位於「住宅 (丁類 )」地帶和
「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申請地點附近地方的同類申請

獲批准的申請

申請編號 擬議用途／發展
考慮日期

(小組委員會 )

A/YL-PH/540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小型屋宇 )

2 0 0 7 年 5 月 1 1 日

被拒絕的申請

申請編號 擬議用途／發展

考慮日期

(小組委員會／
城規會 )

規劃許可

附帶條件

1 .  A/YL-PH/798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1 9 年 4 月 2 6 日
[覆核 ]

( 1 )至 ( 4 )

2 .  A/YL-PH/835 擬建屋宇 (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

2 0 2 0 年 4 月 2 4 日 ( 2 )至 ( 4 )

拒絕的理由

( 1 ) 這宗申請不符合「臨時準則」，因為申請地點及擬建小型屋宇的覆

蓋範圍完全位於任何認可鄉村的「鄉村範圍」及「鄉村式發展」地

帶以外。

( 2 ) 橫台山、羅屋村、梁屋村及竹坑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仍有土地

可供使用，而該處的土地主要預算用作興建小型屋宇之用。

( 3 ) 為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

面較具經濟效益，把擬議小型屋宇集中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現

有鄉村羣附近，會較為合適。

( 4 ) 沒有特殊情況支持當局批准這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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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一般意見

1 . 土地行政

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的意見：

� 申請地點不在任何認可鄉村的「鄉村範圍」內；

� 位於申請地 點的小型屋 宇申請於 二零二 五年二 月因應規 劃署

的意見被拒 絕。相關意 見表示， 進行擬 議的小 型屋宇發 展，

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以及

� 申請地點是根據集體政府租契持有的舊批農地。

2 . 交通

( i) 運輸署署長的意見：

� 從交通工程 的角 度而 言，對 這宗規 劃申請 沒有 負面 意

見；

� 小 型 屋 宇 的 發 展 應 盡 量 局 限 在 「 鄉 村 式 發 展 」 地 帶

內。雖然預 計擬 議小 型屋宇 不會令 交通量 大幅 增加 ，

但若批准這 類發 展在 「鄉村 式發展 」地帶 以外 進行 ，

會為日後的 同類 申請 立下不 良先例 ，對交 通造 成的 累

積不良影響 亦可 能會 很大。 儘管如 此，這 宗申 請僅 涉

及 興 建 一 幢 小 型 屋 宇 ， 因 此 從 交 通 角 度 而 言 可 予 容

忍；以及

�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 ii) 路政署總工程師／新界西的意見：

� 從道路維修的角度而言，原則上不反對這宗申請；以及

�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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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環境

環境保護署署長的意見：

� 從環境規劃的角度而言，不反對這宗申請；以及

�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4 . 排水

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

� 從公共排水角度而言，原則上不反對這宗申請；

� 申請地點所 在的地區並 無渠務署 的雨水 排放設 施及公共 污水

渠可供接駁；以及

�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5 . 消防安全

消防處處長的意見：

� 原則上不反對這宗申請；

� 擬建小型屋 宇不得佔用 根據地政 總署記 錄的任 何現有緊 急車

輛通道或在這宗申請中已規劃的緊急車輛通道；以及

� 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錄 V。

6 . 景觀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及園境的意見：

� 申請地點所 在之處有 部分劃為「住宅 ( 丁類 ) 」地帶，另 有部
分則劃為「 鄉村式發展 」地帶， 而這些 地帶屬 於景觀不 易受

影響的地帶，因此預計擬議發展不會對景觀造成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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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小型屋宇用地的供求

根據地政總署元朗地政專員的記錄，橫台山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

請有 8 5 宗，預計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約為 1  0 2 0 幢。按
照規劃署的最近估算，橫台山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約有 2 7 . 9
公頃土地 (相等於約 1  1 1 6 幅小型屋宇用地 )可供使用作小型屋宇發
展。因此，「鄉村式發展」地帶內可供使用的土地足以應付尚未處

理的小型屋宇申請，甚至預計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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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a ) 留意有關的規劃許可只批給申請所涉的擬議小型屋宇發展項目。

倘要為擬議發展項目 闢設通道，申請人須確保有關通道 (包括
任何必須進行的填土 ／挖土工程 )符合相關法定圖則的規定，
並視乎情況所需，在進行道路工程前，向城巿規劃委員會申請

規劃許可；

( b ) 留意運輸署署長的意見，由錦田公路通往申請地點的區內鄉村

通道並非由運輸署管理。申請人須向地政總署查核該段區內通

道所在土地的類別，並與相關的地政及維修保養當局釐清該段

區內通道的管理及維修保養責任誰屬；

( c ) 留意路政署總工程師／新界西的意見︰

( i) 申請地點的擬議通道安排須徵詢運輸署的意見並獲該署批

准；

( ii) 路政署不會負責維修保養任何連接申請地點與錦田公路的

通道；以及

( iii) 申請人須採取足夠的排水措施，以防止地面水由申請地點
流往附近的公共道路及排水渠；

( d ) 留意環境保護署署長的意見︰

( i) 申請人須遵循《建築合約的污染控制條款建議》所載的良

好作業方法；

( ii) 申請人須遵照相關《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

則》的相關指引及要求，尤其是《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 / 2 3 號》－「須經環境保護署評核的
排水渠工程計劃」，包括相關滲水系統與附近河溪之間最

小距離的規定、滲濾試驗，以及經認可人士核證的擬議化

糞池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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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申請人須提供足夠的配套基礎設施，以適當收集、處理及
棄置擬議所產生的廢物／廢水；以及

( iv) 申請人須符合相關環境法例之下的法定要求；

( e ) 留意渠務署總工程師／新界北的意見，申請地點所在的地區並

沒有渠務署的雨水排放設施及公共污水渠可供接駁。申請人須

在施工期間採取所有必要的預防措施，以避免泥水和碎屑沖入

現有排水渠；

( f ) 留意消防處處長的意見﹕

( i) 申請人須遵守地政總署編訂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消防安

全規定指引》；

( ii) 擬建小型屋宇不應佔用任何現有緊急車輛通道，或計劃設

置並已向地政總署提出申請的緊急車輛通道；以及

( iii) 消防處經地政總署收到正式申請後，便會制訂詳細的消防
安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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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繪圖

DRAWING(Extract from Applicant's 
Submission of 9.5.2025)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位置圖 LOCATION PLAN

APPLICATION SITE
申 請 地 點  

1 : 50 000SCALE       比例尺

要覽圖 KEY PLAN

米
METRES

米
METRES

SCALE  1 : 7 500  比例尺

圖 例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8.6.2025
BASED ON OUTLINE ZONING PLAN No. 
S/YL-PH/11 APPROVED ON 17.10.2006

本摘要圖於2025年6月18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於2006年10月17日
核准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YL-PH/11 

Access Leading from 
Kam Tin Rd

連接錦田公路的通道

APPLICATION SITE
申請地點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3003 S.D AND 3005 RP IN D.D. 111,
PAT HEUNG, YUEN LONG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1約地段第3003號D分段及第3005號餘段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平面圖 SITE PLAN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8.6.2025 
BASED ON SURVEY SHEET No.
6-NE-14B

本摘要圖於2025年6月18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測量圖編號 
6-NE-14B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0.01.2022 BASED ON SURVEY
SHEET 
No. 6-NE-14B

本摘要圖於2022年01月10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測量圖編號6-NE-
14B

米
METRES

米
METRES

SCALE  1 : 1 000  比例尺

Land uses shown on this plan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nd us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on 16.5.2025

Notes :註釋 

圖例

Access Leading from 
Kam Tin Rd

連接錦田公路的通道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3003 S.D AND 3005 RP IN D.D. 111,
PAT HEUNG, YUEN LONG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1約地段第3003號D分段及第3005號餘段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米
METRES

米
METRES

SCALE  1 : 6 000  比例尺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8.6.2025 
BASED ON SURVEY SHEETS No.
6-NE-B & D

本摘要圖於2025年6月18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測量圖編號 
6-NE-B 及 D

圖例

A/YL-PH/1067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3003 S.D AND 3005 RP IN D.D. 111,
PAT HEUNG, YUEN LONG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1約地段第3003號D分段及第3005號餘段

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預期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數量

ESTIMATED AMOUNT OF LAND AVAILABLE FOR SMALL HOUS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V" ZONE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航攝照片 AERIAL PHOTO

EXTRACT PLAN PREPARED ON 18.6.2025 
BASED ON AERIAL PHOTO No. 
E237812C TAKEN ON 24.10.2024 
BY LANDS DEPARTMENT

本摘要圖於2025年6月18日擬備，
所根據的資料為地政總署於2024年10月24日
拍得的航攝照片編號 E237812C

圖 例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3003 S.D AND 3005 RP IN D.D. 111,
PAT HEUNG, YUEN LONG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1約地段第3003號D分段及第3005號餘段

Access Leading from 
Kam Tin Rd

連接錦田公路的通道



規劃署
PLANNING
DEPARTMENT

PLAN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o.

實地照片 SITE PHOTOS

申請地點界線只作識別用   APPLICATION SITE BOUNDARY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PLAN PREPARED ON 16.6.2025
BASED ON SITE PHOTOS
TAKEN ON 16.5.2025

本圖於2025年6月16日擬備，所根據的
資料為攝於2025年5月16日的實地照片 

APPLICATION SITE
申請地點

APPLICATION SITE
申請地點

PROPOSED HOUSE (NEW TERRITORIES 
EXEMPTED HOUSE - SMALL HOUSE)

LOTS 3003 S.D AND 3005 RP IN D.D. 111,
PAT HEUNG, YUEN LONG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1約地段第3003號D分段及第3005號餘段




